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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2021_2022_2006_E5_8F_B

8_E6_B3_95_c36_50765.htm 犯罪主体是指刑法规定的实施犯罪

并且承担刑事责任的人(包括自然人与单位)。 犯罪主体的类

型： 过去的犯罪主体只限于自然人犯罪主体，从1984年海关

法开始，首次增加了单位走私罪 现在的犯罪主体分为两大类

：自然人犯罪主体和单位犯罪主体。 自然人犯罪主体 一、刑

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第十七条，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

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

火、爆炸、投毒罪(现修改为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

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 (一)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已满十四周

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

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

当负刑事责任。”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

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

收容教养。 1.8种犯罪：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

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现修改

为投放危险物质罪)。 2.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奸淫幼女

的，按照现行的司法解释，是强奸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3.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对绑架罪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如

果在参与绑架中又参与实施杀害人质行为的，应当负刑事责

任。定故意杀人罪，不能定绑架罪。 4.注意的问题： 全国人

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就相对刑事责任问题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答



复：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

，刑法17条第2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

具体罪名。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

绑架人质后杀害被绑架人，为拐卖妇女、儿童而故意造成被

拐卖妇女、儿童重伤或死亡的行为，依据刑法是应当追究其

刑事责任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二00三年四月

十八日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有关问

题的答复： 一、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刑法第十七条

第二款规定的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其罪名应当根据

所触犯的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认定。对于绑架后杀害被绑架人

的，其罪名应认定为绑架罪。 二、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

施了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

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抢劫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对情节显著

轻微，危害不大的，可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予追究

刑事责任。 (二)其它问题 1.减轻刑事责任年龄。就是已满14

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注意是

“应当”。 2.刑事责任年龄的计算方法。从周岁生日的第2天

起计算。 3.保安处分。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罪不

处罚的，应当责令家长或监护人严加管教，在必要的时候可

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

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自2006年1月23日起施

行，为正确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贯彻“教育为主，惩罚

为辅”的原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